
光寶時光機｜募集光寶歷史老照片 

活動辦法 

一、主辦單位：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寶集團聯合職工福利委員會 

二、活動宗旨： 

與光寶 50 年來一同經歷的日子裡，這些記憶的足跡，寄藏在一張張泛黃的老照片裡。 

邀請您一起分享這些典藏的照片，將過去共同走過的 50 年點滴，透過分享讓每一張照片，點滴

成金，光寶和您捐愛心。(每投稿 1 張，光寶將另捐贈 50 元做公益，最高可達 50 萬) 

三、徵件內容 

(一) 募集主題：照片內容以有光寶元素/指標為主 (如光寶各活動的視覺/LOGO/建築/環境/辦公

區域等…) 

(二) 參賽資格： 1. 在職光寶同仁。 2. 曾在職光寶同仁。 

(三) 照片收件時間：即日起至西元 2024 年 12 月 20 日止。 

(四) 照片地點 ：請填寫照片所在位置鄰近光寶哪一個據點。 

(五) 照片標題 (15 字內)：簡述照片內容 

(六) 照片的故事(50 字內)：詳加說明照片本身所呈現的意義或故事(請附上人、事、時、地、物

等文字說明約 50 字內提供 (光寶擁有文字修改與編輯權利)。 

(七) 照片提供方式：請以電子檔案規格，參加者自行將徵件內容掃描數位化 ，並符合 

1. 色彩與原件相同（黑白、彩色照片均可）。  

2. JPEG 或 PDF 檔（1800X1200 像素以上或解析度 300dpi 以上）。 

(八) 收件方式： 

1. 在職光寶同仁：請直接上 50 周年聯歡會活動網站上傳投稿。 

2. 曾在職光寶同仁： 

方法(1)：請至光寶時光機募集網頁填寫資訊投稿：https://50th.liteon.com/ 

方法(2)：填妥附件一【活動報名表】及附件二【照片授權同意書】，備妥資料後 Email

至 50th@liteon.com。(請註明：投稿光寶時光機｜募集光寶歷史老照片) 

(九)  投稿注意事項： 提供之照片不可做任何影像合成或後製、格放、疊片、加色、裝裱等處

理。  

  



四、獎勵辦法 

(一) 將依照片年份不同，投稿者有機會被抽出相對價值的獎項 

⚫ 1975-1984：價值 5000 元/份(共抽 50 份) 

⚫ 1985-1994：價值 4000 元/份(共抽 40 份) 

⚫ 1995-2004：價值 3000 元/份(共抽 20 份) 

⚫ 2005-2014：價值 1500 元/份(共抽 15 份) 

⚫ 2015-2025：價值 100 元/份(共抽 75 份) 

(二) 截至報名日為止所參加之所有照片，過濾無效內容，統計募集數後換算累積金額，將以公

司名義捐贈公益團體，50 元/張，捐款最高金額上限為 50 萬。 

(三) 為鼓勵上傳老照片： 

1. 每上傳一張照片年份 20 年以上老照片，並經主辦單位審核認定符合資格者，除可參加

上述(一)獎勵辦法外，並可直接獲得 500 元之福利即享券。 

2. 只要推薦非在職員工上傳照片年份 20 年以上老照片且填寫推薦人後成功上傳，經主辦

單位審核認定符合資格者，每一張可直接獲得 50 元購物金購買咖啡券。 

五、得獎公布： 

(一) 於聯歡會後一起公告發放，將以電話或 Email 通知得獎者，得獎者並應依主辦單位要求提

供原始照片供翻拍，未得獎者不另行通知， 所有參選作品恕不退件，請參賽者自行備份。  

(二) 得獎者於收受主辦單位通知須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扣繳所得稅，須提供相關資料，後續由

主辦單位通知發放領取獎項，倘未於主辦單位通知之期限內提供主辦單位所需文件者，視

同放棄得獎資格。  

六、活動規範 

1. 照片授權： 

參與者提供照片給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光寶」）時，視同參與者同意授

權光寶未來在各類宣傳、展示、出版品及其他相關非商業營利用途中使用該照片（以

下簡稱「投稿作品」）及其中所含之肖像權。參與者同意不行使對投稿作品的著作人格

權，並同意永久、無償、不限地域的授權光寶以各種方式重製、編輯、改作、公開展

示、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及發行該投稿作品。光寶使用投稿作品時無需另行通知參與

者、取得參與者同意或支付任何費用。 

2. 稅務抵扣：得獎者於收受主辦單位通知須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扣繳所得稅時，須提供

相關資料，後續由主辦單位通知發放領取獎項，倘未於主辦單位通知之期限內提供主

辦單位所需文件者，視同放棄得獎資格。 

3. 照片內容：投稿作品應符合本活動主題並符合規格，且參與者擔保具有投稿作品之所

有權及合法、完整之權利，或已取得原權利人轉授權或肖像權人合法之授權。光寶嚴

禁參與者盜用他人作品參加投稿，亦不得重製、翻拍、拷貝、抄襲、合成他人作品。

違反者將不予評選，已得獎者將取消得獎資格（獎項不予遞補），並需如數繳回獎品。

如投稿作品有侵害他人著作權、肖像權、其他權利或違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等情

形，由參與者自行負擔因此所生之一切法律責任，概與光寶無關。若因此致光寶或其

他任何第三方受損，參與者應負起一切民刑事責任，並同意賠償光寶所受之損害。 



4. 獎品替代與限制：本活動之獎品內容若因市場缺貨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出貨

時，光寶得以同質性的等值獎品取代之，本活動之獎品不得轉換、轉讓或折換現金，

以實際商品為主。 

5. 活動變更：本活動因故無法進行時，光寶保有隨時修正、暫停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6. 個人資料:因辦理本活動將有蒐集參與者個人資料之需求，茲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第 1 項，告知參與者下列事項: 

i. 蒐集之目的:為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及本公司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

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ii. 個人資料之類別: 光寶蒐集的個人資料類別為「識別個人者」，資料項目包括但不

限於參與者的姓名、電話、電子郵件及肖像等。 

iii.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或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契

約約定之保存年限。 

iv. 利用之地區: 下述利用之對象於國內及國外所在地。  

v. 利用之對象: 光寶及光寶之分公司、與光寶有從屬關係之子公司或依法令規定利用

之機構。  

vi. 利用之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方式所為之利用，包括但不限於書面

或電子。 

vii. 參與者得向本光寶行使下列權利：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

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如欲行使上述權

利，請以電子郵件方式與光寶聯繫。參與者可以自由決定是否提供個人資料予光

寶，惟如光寶不願提供或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光寶將無法為參與者提供蒐集

目的之相關服務。 

 

  



附件一、「「光寶時光機｜募集光寶歷史老照片」活動參加報名表 

<僅供曾在職光寶同仁如 Email 投稿，填寫用，在職光寶同仁請上 50 周年聯歡會網站投稿> 

 

◆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 聯絡電話： 

◆ e-mail： 

◆ 請填寫照片所在位置鄰近光寶哪一個據點： 

 

◆ 請填寫照片所拍攝的年份： 

 

◆ 照片標題 (建議 15 字內)：簡述照片內容 

 

◆ 照片的故事 (建議 10-50 字內)：詳加說明照片本身所呈現的意義或故事(請附上

人、事、時、地、物等文字說明約 50 字內提供：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 為必填欄位。 

◆ 報名填寫本參加表視為您已同意授權照片及個人資料給主辦單位使用，並清楚了

解且同意授權辦法及個人資料告知事項等活動規範各項規定，並保證參加照片確

實為本人所有。 



附件二、照片授權同意書 

<僅供曾在職光寶同仁如 Email 投稿，填寫用，在職光寶同仁請上 50 周年聯歡會網站投稿> 

 

1.本人擁有下列照片之著作財產權及所有權。 

照片張貼處： 

 

 

 

 

 

 

 

 

 

 

2. 本人 □同意/ □不同意 入選之作品使用權永久、無償、不限地域的授權予光寶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從事重製、編輯、改作、公開展示、公開傳輸、公開播送、發行及其他

光寶科技相關出版品之非商業營利不限形式之使用權利，不另給酬。 

 

3.本人聲明並擔保證所提供之投稿作品，均符合法令規定，並無任何侵害他人智慧財

產權或其他權益之情形。如本人提供之照片有侵權、資料不實致衍生相關法律或賠償

等事宜，由本人願自行負責並繳回得獎獎項。 

 

4.本人已清楚了解且同意授權辦法及個人資料告知事項等活動規範各項規定。 

 

此致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者(授權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西 元 年 月 日 


